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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序

世尊把般若門的心法及實修法門，全部在大般若經中宣說無遺，例如般若正念

的真實境界，以及各種修行般若的實證方法，都鉅細靡遺的於經中宣說，是想深

入經藏的佛子，相當需要研讀的經典。

因為，「大悲為上首，方便為究竟」，如果沒有智慧，是不可能究竟度眾的，

於此虛幻的世間，人們早已習於以假為真的顛倒世界，如果要說明完全背道而馳

的真實法界，確實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而說明，更是需要有真實的證量，作為

辯才無礙的度眾基石。大般若經，正是一個有志以大智慧及辯才度眾的菩薩道行

者，於難行難忍的菩薩道上，不論自度或度人，都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寶典。

而由於大般若經以現代的人眼光來看，實在太長—總共600卷，每天讀通1

卷，也要花上二年的歲月。所以在講解此經時，更要有長期奮鬥的勇氣與毅力，

其實，不論講者或聽者，皆需具備這樣不畏路遙的磅礡氣勢，方能克竟全功。

不過，我們實在應該想回來，如果能有幸講完或聽完這樣智慧如海的經典，實

在是過去生功德福報的累積啊！

願釋迦牟尼佛賜予我們智慧的開展！

願十方三世諸佛菩薩賜予加持！

～郭韻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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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品  讚般若品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世尊。

菩薩摩訶薩如是引發般若波羅

蜜多。與何法合。

佛言舍利子。菩薩摩訶薩如

是引發般若波羅蜜多。不與一

切法合。以不合故得名般若波

羅蜜多。

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

不與何等一切法合。

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羅蜜

多。不與善法合。不與非善法

合。不與有罪法合。不與無罪

法合。不與有漏法合。不與無

漏法合。不與有為法合。不與

無為法合。不與雜染法合。不

與清淨法合。不與染污法合。

不與不染污法合。不與世間法

合。不與出世間法合。不與生

死法合。不與涅槃法合。何以

故。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羅蜜

多。於一切法無所得故。

P930Ⅰ欄5行～Ⅱ欄4行

舍利子向佛請教：菩薩引發般

若，與什麼法合呢？

佛答：不與一切法合，所以得

名般若。

舍利子再問：那麼不與什麼一

切法合呢？

佛答：不與善、非善、有罪、

無罪、有漏、無漏、有為、無為、

雜染、清淨、染污、不染污、世

間、出世間、生死、涅槃法合；為

什麼呢？般若於一切法無所得的緣

故。

此段經文探討般若與一切法相合

與否的關聯。首先舍利子向佛陀請

教：「般若波羅蜜多與何法合？」

意思是說，般若善法與哪些法相合

呢？這個問題是相當符合邏輯的，

按照一般性的思考，很顯然舍利子

可能得到一個〝般若與一切善法相

合〞的標準答案。

但是佛陀總是以第一義的大智慧

來回答一切的問題，所以當佛陀回

答時，表面上是完全不符合邏輯；

但內在的用心良苦，正是要澈底打

破世間一切邏輯思考，因為以第一

義而言，其實這樣的邏輯一點也不

合邏輯，所以佛才回答：「不與一

切法合」。意思就是：般若不與一

切法相合；也就是說，不論善法還

是惡法，般若都不與之相合；這話

怎麼說呢？因為善與惡固然是要涇

渭分明、嚴守分寸的；但是在第一

義的本質而言，是沒有任何善與惡

的分別，誠如六祖對惠明千古之一

問：「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

時，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是的，當我們與般若大智慧面對

面相逢時，早已超越了任何相對的

思惟；就在電光石火的剎那間，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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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世界現身，分別意識全部停止作

用，人才真正找到了真相，也才真

正找到了幸福。只是，如果還在強

大的分別染污識中運作所謂的邏輯

的話，對於絕對真的是難以了解

的，所以舍利子代眾生再追問：

「不與何等一切法合？」意思就是

不與哪些一切法相合呢？

佛慈悲的開示了不與善法乃至涅

槃法合。一口氣連續說了八對相對

法門：善法↔ 非善法、有罪法

↔無罪法、有漏法↔無漏法、

有為法↔無為法、雜染法↔清

淨法、染污法↔不染污法、世間

法↔出世間法、生死法↔涅槃

法。佛法的智慧是面面俱到的，在

舉例當中，不但破斥了一切法的相

對性，也順便符合人類愛〝多知〞

的習氣；清楚的說明了一切法的相

對可能角度。

什麼是善法？就是符合善良；也

可以說得具體一點，即佛法中的五

戒、十善、三學、六度等；什麼是

非善法？就是不符合善良，說得具

體一些，即殺、盜、淫、妄、酒

等。善與非善是涇渭分明的，尤其

在因地的修行人而言，一定要分得

清清楚楚，因為因果律是非常嚴格

的，只要種善因，必得善果；只要

種非善因，必得非善果；絕對沒有

商量的餘地，故每一個修行人都只

有拼命為善之一途。

所以學佛其實只有二字而已：

為善！而善有世間善與出世間

善，一般的人天福報的行善屬於

世間善，般若正智則屬於出世間

善；故佛法是一切善法的總聚，

也就是說同時包含了世間與出

世間的善法，所以太虛大師說：

「人成即佛成」，是非常有道理

的，因為世間善是出世間善的基

礎，也就是說人道是佛道的基

石，沒有鞏固廣大的地基，也不

可能蓋高樓，因此修行人世間善

與出世間法皆應努力為之，方能

究竟成就。非善法也可以說即是

惡法，基於因果必報的理由，是

避之唯恐不及，因為惡因必報惡

果，無人能夠倖免與例外，一定

要遵守因果律，這樣的人才能究

竟成就。但是不論善或非善，在

第一義的本質而言，都是沒有分

別的。

什麼是有罪法？就是有所造

業，而且造的是黑業；什麼是無

罪法？就是沒有造業，而且沒有

造黑業。阿毘達磨論曾經以生存

的方式，說明有罪法與無罪法的

不同，例如以不正道而活命，不

見生死過患，不知出離之法，稱

為有罪法；相反的，以正道而活

命，能見生死過患，善知出離之

法，稱為無罪法。但不論有罪或

無罪，在第一義的本質而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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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分別的。

什麼是有漏法與無漏法？有漏

是指人被煩惱纏牽，難以脫離生

死苦海的狀態；無漏是指達到斷

滅煩惱的境界；在四聖諦中，苦

諦、集諦屬於迷妄的果與因，所

以是有漏法；相反的，滅諦、道

諦則為覺悟的果與因，所以是無

漏法。也可以簡潔的說：凡是不

能出三界皆稱為有漏法；凡是能

出三界皆稱為無漏法。明白了這

個道理，就會完全明白為何達摩

祖師對梁武帝所行之善，竟以

〝無功德〞回答；而就在梁武帝

追問：「何以無功德？」，達摩

作了非常清楚的回答：「此但人

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

雖有非實」。啊！祖師的心太高

了，對於有漏、無漏界定得太清

楚了；但芸芸眾生如梁武帝者，

實在不能明白啊！但是如果真的

要了生脫死、解決生死大事，勢

必得明白有漏、無漏之清楚界

定，否則就算立盡了功勞，可是

因為沒有究竟智慧，還是不免三

界受生、辛苦輪迴，那果然是要

辜負達摩的苦心孤詣了。但是不

論有漏或無漏，在第一義的本質

而言，都是沒有分別的。

什麼是有為法與無為法？可以

說因緣生滅法就是有為法；不生

不滅的永恆是無為法；金剛經的

四句偈，把有為法說得淋漓盡致：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

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有為法是

剎那生滅、遷流不已的無常，無為

法是遠離生滅，如如不動的永恆；

佛法要教導的就是要離無常而入永

恆，這是佛法最中心的主旨，也是

最核心的教導，每一個修行人皆應

敬心聆聽，方能真正領悟於心。但

是不論有為或無為，在第一義的本

質而言，都是沒有分別的。

什麼是雜染法與清淨法？雜染法

其實就是有漏法，一般分為三類，

即煩惱雜染，也就是惑道雜染；業

雜染，也就是業道雜染；生雜染，

也就是苦道雜染；清淨法是指遠離

一切過失煩惱而到達身語意清淨的

狀態；也可以簡潔的說：雜染法是

生死法，清淨法是涅槃法。意思就

是雜染法是不可能斷除生死輪迴

的，清淨法是可以出三界斷生死

的；但是不論雜染或清淨，在第一

義的本質而言，都是沒有分別的。

什麼是染污法與不染污法？所謂

的染污法與雜染法相當接近，一般

指妨礙悟道皆可稱為染污法；所謂

的不染污法與清淨法相當接近，一

般指無所染污的悟道境界。可以更

簡潔的說：染污法是與無明相應

之法，不染污法是與無明不相應之

法。以唯識學的觀點來看，染污法

即是第七意識強大作用的狀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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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污法則是第七染污識分別作用完

全停止的狀態；故瞭解了這點，才

會完全明白：「諸惡莫作，眾善奉

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的甚深

含意。但是不論染污或不染污，在

第一義的本質而言，都是沒有分別

的。

什麼是世間法與出世間法？按一

般說法，世俗是世間法，佛法是出

世間法；嚴格的說起來，其實離不

開生死輪迴就是世間法，能夠出離

生死輪迴就是出世間法。對一個修

行人而言，心中要雪亮的明白，什

麼是世間法，什麼是出世間法；世

間法不是由外相來看的，例如在作

人間的工作，在唱歌，在說話，這

都不一定真的是世間法；當然出世

間法也不是由外相來看的，例如特

地跑到喜馬拉雅山去隱居修行，也

不一定真的是出世間法。那麼關鍵

到底在那裡呢？如同每一個修行人

其實都是在內在下功夫，世間法與

出世間法的不同；唯在心而已。內

心已經完全明白生死輪迴的可怖，

而一心向佛的人，那麼無論他身處

何種狀態，他都是一個出世間的

人；相反的，內心對於生死幻相中

的種種還是有強大的不捨，對於佛

道並無發自內在的欣樂，那麼這樣

的人，即使每日修行八小時，也是

一個世間的人。所以對於世間法與

出世間法涇渭分明的人，才能當真

正的菩薩。因為菩薩要遍學一切

法門，如果內在對很多外相還有

執著的話，在學習的過程、在外

緣增加的狀況、在外相變複雜的

情形……一個對世間、出世間正

知見不鞏固的修行人，很可能會

倒因為果、變手段為目的漸行漸

遠；也就是說當初是為了出世間

法的目的，而作了一些世間法的

接觸或學習，可是由於界定不

清、正知見不足，到最後反而以

世間法為主，迷失了真正的方向

與目標，這其實是許多修行人迷

路而不自知的地方。

例如一個真正重法、樂法的修

行人，絕對不會把修行這麼重要

的一件事，擺在退休以後、家庭

沒有負擔以後、工作穩定以後、

錢再多賺一點以後、身體再好一

些以後、真的有時間以後、考完

一次重大職業考試以後……試想

如果你真的想見一個思念已久的

人，你能夠等到這麼多的以後才

見嗎？如果面對修道，還有這麼

多的理由可以提出，那麼顯而易

見，這個人是一個沉溺世間法，

不樂出世間法的鈍根，如果這樣

的修行人想要有成就的話，就

如同他自己給自己的藉口是一樣

的，成就也要等好多個以後的以

後。

成就甚難，如果不能一心一意

5



向著出世間法，那麼必定還得在

世間法中不知流浪多久。每一句

佛語，其實都如暮鼓晨鐘，宜警

醒、警惕、奮勵，否則生死大海

的巨浪，隨時都會把人給吞沒，

當下不修，延宕歲月，必將後悔

莫及，甚深思惟。但是不論世間

或出世間，在第一義的本質而

言，都是沒有分別的。

什麼是生死法與涅槃法？顧名

思義，生死法就是於生死不得自

在，涅槃法就是遠離生死輪迴、

寂靜大樂。也可以說，生死法就

是輪迴，涅槃法就是解脫；亦

可以說，生死是凡夫，涅槃是

聖者；亦可以說生死是迷，涅槃

是悟……生死與涅槃是相對截然

不同的狀況，生死是苦海無邊，

涅槃是解脫至樂，可以說高下立

判、天淵地別；這種正知見也是

要牢不可破的深植在修行人的八

識田中，因為大幻化網的惑人威

力實在太厲害了，如果沒有佛法

正知見為依靠、為船筏，我們是

不可能離開這些逼真幻相的引誘

與纏縛的，也不可能過渡巨浪滔

天的生死大海。

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這

就是了生脫死，這也是佛法救度

眾生的主旨；我們可不能學著學

著，卻忘了本初與目的，那豈不

是一件很好笑也很可惜的一件

事嗎？因為迷路才走向正道，

才走上正道又不知不覺的迷路，這

樣的話，生死的路還非常的漫長，

只有在走上正道後，以全部的生命

力去保持自己不再迷路，這樣的人

才能夠究竟成就。而這是一件非常

困難的事，所以每一個修行人都不

能掉以輕心，必須念茲在玆的當作

生命中最重要、最可貴、最稀有難

得的一件事去追求、去熱愛、去增

長……這樣的修行人，才是善根深

厚，才是會成就的人。但是不論生

死或涅槃，在第一義的本質而言，

都是沒有分別的。

佛舉例了八對相對詞，可是都不

與般若相合，最後並說明：「般若

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所得故」。

這裡把般若不與一切法合的原由講

得非常清楚，就是〝於一切法無所

得〞；所以我們就澈底的明白，不

合就是無粘無滯，也就是無所得。

般若的特質就是於萬法皆無牽絆掛

礙纏縛，也就是經文所說的〝不與

一切法合〞，故〝了無所得〞是懂

得般若的人，也是菩薩的胸壞，唯

有證得如是，才能通過萬法的考

驗，否則此不合、彼合或此無所

得、彼有所得，皆非遍一切處的真

正般若。

般若無形無相，卻是成就的真正

關鍵，故無論現今識與不識，都

得全力以赴，一窺堂奧，則靈山不

遠、成就可期。願眾生早日證得般

若！願眾生早日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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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註釋之部

【十種善法】

<一>寶雨經卷五所載日喻菩薩之十種

善法。即：破無明暗、能覺悟有情、光

耀十方、出現善法、諸漏滅盡、能作光

明、映蔽外道、能示高下、發起善業、

善人愛樂。 　

<二>除蓋障菩薩所問經所載之十種善

法。有如下數種：(一)月喻菩薩之十種善

法，即：皆生歡喜、眾所樂見、善法增

長、惡法損減、咸皆稱讚、體相清淨、

乘最上乘、常自莊嚴、遊戲法樂、具

大神通。 　(二)海導師喻菩薩之十種善

法，即：得他信許、為他所敬、善作指

引、為他依止、能為濟命、善備資糧、

富有財寶、希取無足、為作先導、善

到一切智城。 　(三)水喻菩薩之十種善

法，即：流潤赴下、植善法種、信樂歡

喜、壞煩惱根、自體無雜清淨、息煩惱

熱、止欲渴愛、深廣無涯、高下充滿、

息諸塵坌。 　(四)蓮華喻菩薩之十種善

法，即：離諸染污、不與惡俱、戒香充

滿、本體清淨、面相熙怡、柔軟不澀、

見者皆吉、開敷具足、成熟清淨、生

已有想。 　(五)火喻菩薩之十種善法，

即：燒煩惱薪、成熟佛法、乾煩惱淤

泥、如大火聚、作光明照、能使驚怖、

能作安慰、利與眾共、人所供養、人不

輕慢。

【有為】

梵語 sajskrta，巴利語 savkhata。謂有

所作為、造作之意。又稱有為法。泛

指由因緣和合所造作之現象；狹義而

言，亦特指人的造作行為。亦即一切

處於相互聯繫、生滅變化中之現象，

而以生、住、異、滅之四有為相為其

特徵。相對於此，永遠不變而絕對存

在者，則稱為無為法。據俱舍論光記

卷五載，因緣造作稱為「為」，色、

心等法從因緣生，有因緣之造作，故

稱為有為，因此有為亦為緣起法之別

名。小乘著重以有為來說明人生無

常，大乘則擴大為對世界一切物質現

象與精神現象之分析，說明性空、唯

心之理。

一般以五蘊為有為法。俱舍宗七十五

法中，有為法佔七十二種；唯識宗百

法中，有為法佔九十四種。大別之，

有為法可分為：色法（物質）、心法

（心）、非色非心法（不相應法）三

種，稱為三有為。

有為法乃無常之法，於每一剎那皆在

轉變、遷移，故又稱為有為轉變。復

次，言有為法為無常者，係因凡有為

法皆具有生、住、異、滅四相，此即

上記所謂的有為法之四個基本特徵，

稱為四有為相；此外，亦有將住、異

二相合併為一，而立三有為相。

俱舍論卷一曾舉出有為法四種異稱：

(一)世路：世，三世之意；路，即

法，乃世所依者。謂過去法是世已行

之法；現在法，是世正行之法；未來



8

法，是世當行之法。故有為法為三世

之所依，故稱為世路。又「世」含有

「可破壞」之意，有為法乃可破壞之

法，又為無常之所依，故稱為世路。

(二)言依：言，指以音聲為其體之言

語，乃「能詮之名言」與「所詮之實

義」所賴以表顯、依存者。稱有為法

為言依者，蓋以所詮之義，與能詮之

名，俱墮於三世而行於三世，故稱為

言依。(三)有離：離，永離之意，即

指涅槃。一切有為諸法終將被捨離，

而至涅槃，故稱為有離。(四)有事：

事，因之義。有為諸法皆從因而生，

故稱為有事。又有為法須藉因果之關

係始能成立，即凡為有為之法，必定

會引生其果，故有為又稱有果。此

外，另有「有剎那」之異稱，則在強

調其剎那間生滅變遷之性質。

【無為】

梵語 asamskrta。無造作之意。為「有

為」之對稱。即非由因緣所造作，離

生滅變化而絕對常住之法。又作無為

法。原係涅槃之異名，後世更於涅槃

以外立種種無為，於是產生三無為、

六無為、九無為等諸說。於小乘各部

派中，說一切有部立擇滅無為、非擇

滅無為、虛空無為，合為三無為。

大眾部、一說部、說出世部於三無

為之外，立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

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等四無色處，

及緣起支性（十二緣起之理）、聖道

支性（八聖道之理）等，總為九無為。

化地部則以不動、善法真如、不善法真

如、無記法真如取代四無色處，亦作九

無為之說。大乘唯識家於三無為外，別

立不動、想受滅、真如，合為六無為；

或開立真如為善法、不善法、無記法，

而為八無為。然無論開立為六無為或八

無為，非謂無為有多種別體，而係斷除

我、法二執所顯之一種法性；復以此一

法性從所顯之諸緣而稱種種之名。準此

而言，真如、法性、法界、實相等亦皆

為無為法。又以涅槃而言，上記三無為

中之擇滅無為、六無為中之真如無為即

涅槃；而涅槃乃一切無為法中之最殊勝

者。 　又關於無為法之體，說一切有

部主張其為有體，經量部及大乘唯識家

以其為無體，不承認其實相。其中，唯

識家依「識變」與「法性」假立六種無

為，即：(一)指遠離煩惱所知障之真如，

以其無有障礙，恰如虛空，稱為虛空無

為。(二)指遠離一切有漏之繫縛而顯之真

理，稱為擇滅無為。(三)指本來自性清

淨之真如，以其非由無漏智之簡擇力而

來，稱為非擇滅無為。(四)指顯現於第四

靜慮（第四禪）之真如，以第四靜慮已

滅苦、樂二受，寂靜不動，稱為不動無

為。(五)指顯現於滅盡定之真如，以滅盡

定已滅六識心想與苦、樂二受，稱為想

受滅無為。(六)指真實如常，無有絲毫虛

妄變異之法性真如，稱為真如無為。

      【以上註釋之部名相出自佛光大辭典】



大般若經各品綱要

第一品 緣起品(卷1～2)

主要就是說明整個法界如何欣喜的迎接這個宇宙大事─釋迦牟尼佛要宣講大般若波羅蜜多。

第二品 學觀品(卷3～4)

充份說明一個大乘菩薩道行者該如何修行大般若波羅蜜多。

第三品 相應品(卷4～7)

主要是說明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的種種現象以及成就。

第四品 轉生品(卷7～9)

主要是說明各種修行因緣以及感召的轉生處所果報的差別。

第五品 讚勝德品(卷10)

主要是說明參加法會者對於般若波羅蜜多的讚頌。

第六品 現舌相品(卷10)

主要是說明世尊現廣長舌相，以及十方佛土睹此瑞相而紛紛前來聽經的盛況。

第七品 教誡教授品(卷11～36)

主要是佛陀藉著要善現大菩薩為諸菩薩摩訶薩講授般若波羅蜜多，宣講名相不可得的般若波羅

蜜多真實義。

第八品 勸學品(卷36)

是敘述善現菩薩與舍利子藉由巧妙的一問一答，凸顯學習般若波羅蜜多的利益及重要。

第九品 無住品(卷36～37)

主要是說明般若波羅蜜多的主旨〝無住〞，即對一切都不執著之意。

第十品 般若行相品(卷38～41)

主要是說明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的重要性，是修行般若不可或缺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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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品 譬喻品(卷42～45)

主要是說明有方便善巧及善友所攝，聞般若波羅蜜多，不會驚、恐、怖，反之則會。

第十二品 菩薩品(卷45～46)

主要是說明菩薩句義就是沒有句義，因為一切句義皆空無所得。無所得故，句義亦無所得，

故無句義可言。

第十三品 摩訶薩品(卷47～49)

主要是說明摩訶薩的定義以及菩薩摩訶薩的種種檢定方法。

第十四品 大乘鎧品(卷49～51)

主要是說明六度波羅蜜如六輛大車，能載修行者到達菩提大道。

第十五品 辯大乘品(卷51～56)

主要是說明什麼是大乘相以及發趣大乘的種種。

第十六品 讚大乘品(卷56～61)

主要是說明大乘的功德無量無邊。

第十七品 隨順品(卷61)

主要是說明大乘與般若，悉皆隨順，無所違越。

第十八品 無所得品(卷61～70)

主要是說明一切法無所得。

第十九品 觀行品(卷70～74)

主要是說明菩薩修行般若觀諸法時，於一切皆不受、不執、不著。

第二十品 無生品(卷74～75)

主要是說明菩薩修行般若觀諸法時，見一切無生，因為畢竟淨的緣故。

第二十一品 淨道品(卷75～76)

主要是說明當菩薩明白般若時，必安住於常不捨離一切有情大悲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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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品 天帝品(卷77～81)

主要是說明什麼是菩薩般若以及為什麼菩薩應住、應學般若。

第二十三品 諸天子品(卷81～82)

主要是說明諸天子聽不懂般若，善現菩薩再為之深入宣說的經過。

第二十四品 受教品(卷82～84)

主要是說明有那些人能夠信受甚深、難見、難覺的般若，包括了住不退轉地的菩薩，已見聖

諦及漏盡的阿羅漢以及種過深厚善根的善男子、善女人。

第二十五品 散花品(卷84)

主要是說明諸天人散花供養釋迦牟尼佛、善現菩薩及諸菩薩、僧眾等的莊嚴殊妙，以此緣起

探討花不生及一切法不生的般若智慧。

第二十六品 學般若品(卷85～89)

說明善現菩薩智慧甚深，不壞假名，而說法性。

第二十七品 求般若品(卷89～98)

說明修行般若當於大菩薩的開示中求，並以佛陀為依歸。

第二十八品 歎眾德品(卷98)

說明菩薩所行般若是大、無量、無邊波羅蜜多，能夠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第二十九品 攝受品(卷98～103)

說明菩薩應於般若如說而行且不遠離。

第三十品 校量功德品(卷103～168)

說明般若的功德無量無邊，甚至供養般若經典的功德，比供養佛陀舍利還要殊勝廣大。

第三十一品 隨喜回向品(卷168～172)

說明一個菩薩應如何以無所得為方便，善巧修好隨喜回向法門。

第三十二品 讚般若品(卷172～181)

廣為讚歎般若是一切世出世間成就的根源，菩薩應以般若為導的修習六度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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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品 謗般若品(卷181)

說明毀謗及不敬般若的惡業果報，以及為何會謗般若的原因。

第三十四品 難信解品(卷182～284)

說明甚深般若難信難解的原因，以及正確與清淨的信解與相應之道。

第三十五品 讚清淨品(卷285～287)

說明什麼是畢竟清淨的意義，以及一切法清淨的真正涵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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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小語

放下兒女情長

化為大慈大悲

慧觀練習─

停止分別

什麼是空

到底什麼是空

如果真的想明白空

就先把明白這個念頭放掉

因為

一切的思惟

統統是分別意識

只要還在分別

就永遠無法了解空

唯有放下了一切的分別

好壞的分別

美醜的分別

善惡的分別

輸贏的分別

高下的分別

尊卑的分別

大小的分別

是非的分別

不要再分別了

一切的分別

都是妄念

都是能量的浪費

唯有停止分別

才能真正明白

到底什麼是空

所以

不急著去了解空

要先放下分別

當分別意識

澈底止息

空性

就自然而然

水落石出

觀空練習─

直接觀空

《知見》

所謂的觀空，就是觀想空性，也就

是以己心直接悟入本體，證入一切

萬事萬物萬象背後的本質，這是成

就的必經之路，亦是成就證果的唯

一抉擇。

《實修》

直接觀空

《說明》

注視著這樣的狀態

只是注視著

沒有任何的負擔

沒有任何的看法

注視

只是注視

就這樣

這就是空

就是涅槃

就是本地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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